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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、变更议案的情况。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公司”）2009 年度股东大会于

2010 年 4 月 16 日上午 9：30 在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春江里 87

号厦门新怡酒店以现场方式召开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，

董事长罗祥波先生主持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代表

人、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。会议的召集、召开与表决

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出席会议的股东（股东

代理人）共 10 名，所持股份 37,780,756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

数的 72.66%。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，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： 

1、审议通过了《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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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详见证监会指定网站公布的公司《2009 年年度报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7,780,756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2、审议通过了《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 

内容详见证监会指定网站公布的公司《2009 年年度报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7,780,756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、审议通过了《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 

2009 年度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,210.36 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

54.80%；营业利润 2,160.54 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 62.24%；净利润 

2,264.34 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 78.87%。报告期内，公司发展势头良

好，实现了预期增长目标。 

内容详见证监会指定网站公布的公司《2009 年年度报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7,780,756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4、审议通过了《2009 年年度报告》及其摘要 

内容详见证监会指定网站公布的公司《2009 年年度报告》及其摘

要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7,780,756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5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09 年度利润不分配不转增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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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虑到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，本年度拟不实施利润分配及资本公

积转增股本。 

内容详见证监会指定网站公布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

议公告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7,780,756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6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购买重大生产设备事项的

议案》 

公司拟于 2010 年上半年购买重大生产设备，该等设备为募投项

目之“高性能微孔滤料生产线建设项目”专项所需设备及其配套。授

权董事会办理具体购买事项，该重大生产设备的价格不得超过人民币

6000 万元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7,780,756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指派的楼永辉、

贺存勖律师现场见证，并出具了《法律意见书》。律师认为：公司本

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以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

法有效，表决方式、表决程序合法，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

2、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出具的《关于厦门三维丝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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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 

 

 

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六日 

 


